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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毛燕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毛燕新针对浙江嘉

禾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资产包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毛燕

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毛燕新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毛燕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毛燕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毛燕新 2024年2月5日
基准日：2023年9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毛燕新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债务人
浙江嘉禾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艾科赛仑有限公司

克里特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伟德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衢州友利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晨阳针纺有限公司
浙江伟达物资有限公司
义乌市航艇带业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心艺袜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4,316,531.10
41,119,112.48

39,793,169.21

27,832,927.04

6,354,956.03
4669366.65
7,170,186.40
8,348,479.79
2,938,812.18
142,543,540.88

利息余额（元）
49310455.24
27507021.63

23919268.12

29554971.12

14673498.36
5121749.38
9458775.08
2628161.58
20243250.88
182,417,151.39

担保情况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
/

天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李永国、吴圣仲

衢州恒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陆国军、陆锦芳

王克俭、童俊炜
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县泰富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潘关贤、诸彩利、孟宝泉、林芳
杭州亨德利珠宝有限公司、瑞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国强、许红卫
浙江航艇针织有限公司、金华市清源服装厂、梦家园集团有限公司、郑明清、吴海仙、郑航
葛慧、黄昔阳、黄炳立

抵押情况

抵押物1：龙游欧莱特阀门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龙游县东华街道龙云路1号（城南工业区）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21662.83平方米，
土地面积28047平方米，最高额抵押3484万元；
抵押物2：克里特集团有限公司、龙游欧莱特阀门有限公司、龙游永高阀门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最高额抵押1670万元
抵押物1：衢州市恒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衢州市石梁镇衢门山4号地块，土地面积4953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住宅
用地，最高额抵押10015万元

满风霞与诸暨市七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满风霞与诸暨市七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满风霞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诸暨市七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满风霞与诸暨市七大洲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诸暨市七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市七
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满风霞 诸暨市七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2月5日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2019年6月30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

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
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诸
暨市七大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

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慧创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神州珠宝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浙江
建鸿珍珠有限公司、浙江佳丽珍珠
首饰有限公司、詹建华、詹伟建、詹天
喜、何招君、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铭记
珠宝有限公司、浙江佳丽珍珠首饰
有限公司、嵊峰集团有限公司、黄山
嵊峰针织有限公司、詹天喜、詹伟建、
何招君、詹建华、浙江东方神州珠宝
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抵押物1：厂房。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坐落于诸暨市山下湖镇纬一路北侧1#地块的房地产在最高额人民币1720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分别
为4116.35平方米、2377.9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876.8平方米；抵押物2：商铺。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坐落于诸暨市山下湖镇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的房
地产在最高额人民币862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分别为33.18+33.18平方米、33.18+33.18平方米、33.18+33.18平方米、33.18+33.18平方米、33.18+33.18平方
米、33.18+33.18平方米、33.18+33.18平方米、33.15平方米

抵押物1：詹伟建所有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A0101-A0105号的房产（商铺），建筑面积780.54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561万元。抵押物2：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山下湖镇
华东国际珠宝城一期市场B05栋B0512、B0513、B0514、B0515、B0516、B0523，B07栋B0705、B0707的8个商铺，（房权证号：诸字第F0000104427号、F0000104421号、
F0000104425号、F0000104424号、F0000104422号、F0000104415号、F0000104407号、F0000104408号）建筑面积524.44平方米，土地面积387.6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786万。
抵押物3：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一期市场8处商铺（诸字第F0000101584号、F0000101585号、F0000101586号、F0000101587号、
F0000101588号、F0000101589号、F0000101590号、F0000101591号），建筑面积525.92平方米，土地面积388.7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894万。抵押物4：詹天喜、何招君以位于镇
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一期市场D06栋、D04栋D0405、D0407，D07栋、D13栋、B03栋的11个商铺，建筑面积894.64平方米，土地面积661.2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341万元。抵押物
5：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诸暨市山下湖镇纬一路北侧1#地块的房地产,房产面积6666.79平方米,土地面积2876.8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2826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2,985.00

6,905.00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2,190.14

4,507.50

账面本息合计

5,175.14

11,412.50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

/

法院公告
2024年2月5日

（2023）浙0891民初408号
吴建辉：本院受理原告方成诉被告吴建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91民初408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司法公正码告知书等。
原告诉请要求你：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10万
元人民币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月26

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2019）浙1021破17号

申请人：玉环市容畅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2024
年1月30日，玉环市容畅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
出申请，称经过管理人全面核查，玉环市容畅机械有限公
司财产为3730045.29（不含实现担保物权已经授权的部
分），但债务人目前负债较多，管理人认为可确认的债权
金额为3794541.23元。综上，债务人应当偿还的债务
已经超过其公司资产本身，到期债务无法偿还。据此，管

理人认为玉环市容畅机械有限公司不具备重整或者与债
权人达成和解的可能，应宣告破产。本院认为，债务人玉
环市容畅机械有限公司停产已久，根据债权审核情况及
现有公司资产情况，已资不抵债且无重整、和解的希望。
现管理人提请本院宣告债务人破产，本院予以准许。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裁定宣告玉环市容畅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本裁定
自即日起生效。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12605号

潘秀娟：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世发与被告潘秀娟、
王志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81民初126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潘秀
娟、王志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给原告张世
发货款7597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610元，由被告潘秀娟、王志斌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4年1月18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永康市
人民法院（2023）浙0784民初5839号，合议庭成员应为

“胡晓英、应凌飞、应晓霞”，特此更正。

黄云 孔扬

西汉初年，陆贾应时作《新语》，“粗

述存亡之征”，回应了汉高祖刘邦“试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

古成败之国”的问题。《新语》作为汉代第

一部语类文献，分上下2卷12篇，以总结

分析秦及先秦历代盛衰存亡的经验和教

训为基础，吸收重构了儒家、道家、法家、

纵横家以及阴阳家等各派众多观点与主

张，系统陈说了规谏与咨政的治国谋策，

为儒家思想成为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班固很推崇《新语》，《汉书·高帝纪》

中有言，“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

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

贾造《新语》”。显然，班固认为《新语》已

经被纳入汉代上层建筑的重大议题之

中，成为汉朝王权秩序架构的一部分。

握道据德，席仁杖义，大道无为，是

《新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新

语·道基》曰：“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

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

寞，通动无量。”这是陆贾对自己思想的

高度概括。

行仁义道德

陆贾在《新语》中写道：“圣人怀仁仗

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仁者道之纪，

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

者亡”。要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必须

要达至圣人之境。成为圣人，于民众可

以有认同效仿的对象，从而达至移风易

俗改造社会的教化效果，于社会也会形

成“危而不倾，佚而不乱”稳固安全的社

会架构。“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

本。”“仁义”在天道和人事中一以贯之，

为政者只有通过以仁德为根本，安心定

志，博学广识，明辨是非，不为声色犬马

所乱，不为阿谀巧言所迷，不为利欲神怪

所诱，才能成就其功业。

如何施行“仁义”“道德”呢？陆贾看

到“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

于三家，仁义闭于公门”的社会现实，他

一改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仁

政主张，与时俱进地提出把儒家价值体

系与君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就

为仁政思想注入了强大推动力。

合儒法之道

世间诸物都是圣人因时、因需、因人

的情性而成就的，因而圣人“因变而立

功，由异而致太平”，即采取何种治世方

法并不是亘古不变的，要遵循历史逻辑、

紧扣社会需求，做到“因天时而行罚，顺

阴阳而运动”，不能以武力征伐得天下再

用其守天下，应效法汤武逆取而顺守的

策略推行“尊儒术而不黜百家”的儒法合

治思想。陆贾承袭荀子思想，指出“持天

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申不可以失法，

动作不可以离度”，进退合乎法度、赏罚

分明，发挥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才能取

信于民，这是天下大治的至道所在。

陆贾通过分析，客观地认识到，法治

思想产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因其在

治国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皋陶就

通过“立狱制罪，县赏设罚”来实现“异是

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的治国目

的。那么，德刑赏罚该如何分配呢？陆

贾提出“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

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即倡导

德赏重、刑罚轻的治世方法。然而必须

指出的是，法虽然重要，但是法并不是万

能的。单一的法无法解决“民免而无耻”

“刑罚积而民怨背”等根本性问题。毕竟

法律属于外部的强制性措施，如果内心

不主动接纳这套规则体系，社会很难实

现真正的和谐稳定。所以陆贾提倡“乃

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

之礼，君臣之义”，在立法的基础上进行

必要的人文道德教化，在人的内心建立

起君臣父子等五伦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忠

孝节义的道德观念，从而实现道德的自

我约束。

陆贾主张礼法结合，他从实际运用

层面阐述了“礼法结合”的社会功能。一

方面，法势必对道德与仁义的施行起到

保障作用，正所谓“道因权而立，德因势

而行，不在其位者，则无以齐其政，不操

其柄者，则无以制其刚”。另一方面，礼

义又对法度的实施起到制衡作用。陆贾

认为，礼与法有先后之分，有主次之分，

有轻重之分，即先礼后法，礼主法从，重

礼轻法。

中和至无为

陆贾目睹了曾经一统海内的强大秦

国由于建国后施行尚刑、黩武、侈靡、蔽

贤等太多弊政致秦二世而亡的史实，有

感于秦末汉初内忧外患的社会实际和思

想领域大融合的新趋势，在继承原始儒

家主流思想和价值核心的基础上，通过

援道入儒来弥补儒法结合的弊端，创造

性地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儒家治理

思想体系，即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

家思想为辅，援道家无为而治的“中和”

治国方略。

行中和的好处在于执政者通过行

“中正平和”之政，让老百姓感受到从政

者的威严，感念从政者的恩德，称赞从政

者的治理智慧，从而愿意跟随并听从他

所施行的政策。通过将圣王作为政治和

道德的楷模，移风易俗，以自身的道德和

功业使民众受到影响和感化，形成“民畏

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的德立

而威生、无为而治的“人文化成”局面。

这种局面是通过自我克制的清静无为，

最终达到“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的

治世境界。可以说，这种设计无疑是顺

应汉初所提出的“轻徭薄赋”“与民生息”

的治国方策的。

陆贾的《新语》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

发点，兼综各家所长。陆贾提出：“书不

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

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这一“尊

儒术而不黜百家”的思想，也反映了汉初

儒家在与秦汉制度相整合时思想的开放

性与包容性。

（摘自《学习时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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